
任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任政办字〔2021〕61 号

任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任丘市本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和

任丘市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
权责清单的通知

各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部署要

求，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市权责清单制度，依照《中共沧州市委办

公室 沧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沧州市全面开展各级政府

部门权责清单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沧办字〔2020〕57 号）和

《中共任丘市委办公室 任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任丘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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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开展各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任办字

〔2020〕44 号）的任务安排，市权责清单编制工作专班组织市政

府有关部门、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编制了《任丘市本级政府

部门权责清单》和《任丘市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权责清单》，包括《任丘市本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事项总

表》《任丘市本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事项分表》《任丘市乡镇政府

和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事项总表》《任丘市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

权责清单事项分表》，已经市政府2021年第11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。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要及时全面公开

市权责清单编制工作专班成员单位要及时在政府网站公开

《权责清单》。市政府有关部门、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要在本

通知印发后 10 日内公开本部门权责清单，依托政府网站、办事大

厅和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，将《权责清单》向社会公开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原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同步废止。

二、要完善配套制度

市有关部门、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要按照“透明、高效、

便捷”的原则，逐项对应权责事项，配套编制办事指南和运行流

程图，对本部门权责清单进行拓展和延伸。同时，结合本部门工

作实际，建立健全清单内部运行、考核、评估、监督，以及动态

调整制度机制。相关工作务必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完成并向社会

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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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要研究制定管理规则

权责清单编制工作专班要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，结合实际对

清单管理机制、调整情形、调整程序、监督检查等进行统一规定

和明确，研究制定实行权责清单动态管理的相关办法或工作规范，

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市权责清单制度，切实形成边界清晰、分工合

理、权责一致、运转高效、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和科学有效

的权力监督、制约、协调机制。

市政府各部门、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是本部门权责清单

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，对本部门权责事项及内容的完整性、准

确性和合法性负责。

附件：1．任丘市本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总表

2．任丘市本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分表

3．任丘市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事项总表

4．任丘市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事项分表

任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任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
